
印度-阿富汗优惠贸易协定
优惠贸易协定印度共和国与阿富汗过渡伊斯兰国之间

序言
印度共和国政府与阿富汗过渡伊斯兰国（以下简称“缔约方”），
考虑到通过经济一体化扩大其国内市场是加速其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前提。
铭记促进互利双边贸易的愿望。
深信有必要建立和促进自由贸易，以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进一步认识到，通过双边优惠贸易安排（以下简称“本协定”）逐步减少和消除双边贸易障碍，将有助于扩大世界贸易。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目标

缔约方应根据1.本协定的规定建立优惠贸易安排。本协定的目标是：2.通过扩大贸易促进i.印度与阿富汗之间经
济关系的和谐发展。为印度与阿富汗之间的贸易提供公平的竞争条件。ii.在实施本协定时，缔约方应充分考虑到iii.

互惠原则。通过消除贸易壁垒，以此方式促进iv.世界贸易的和谐发展与扩张。

物品�II

定义
为本协议之目的：

"关税"�指包含在缔约方国家税则中的基本海关税费；1."产品"�指所有产品，包括制成品、初级商品及其原料、
半加工和2.加工形态。"优惠待遇"�指本协议项下任一缔约方通过逐步削减和/或消除货物流动关税所给予的减让或
特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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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通过逐步减少和/或消除货物流动的关税。
"委员会"�指第十一条所述的联合委员会。�4.

"严重损害"�指由于优惠进口大幅增加导致国内同类或相似产品生产商遭受重大损害，此种损害在短期内造成收
入、产量或就业方面不可持续的实质性损失。对相关国内产业影响的审查还应包括对该产品国内产业状况具有影响
的其他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的评估。5.

"严重损害威胁"�指优惠进口大幅增加的情形具有�6.导致国内生产商遭受"严重损害"的性质，且此种损害虽尚
未发生但明显迫在眉睫。严重损害威胁的判定应基于事实，而非仅凭指控、推测或遥远的假设可能性。

"紧急情况"�指出现异常情形，其中大量优惠进口�7.正在造成或威胁造成难以补救的"严重损害"，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第三条
关税的消除
缔约方特此同意建立一项优惠贸易安排，旨在通过根据构成本协议组成部分的附件A和B的规定，减少货物流动的关税，
实现两国间货物的自由流动。

第四条
一般例外
本协议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其认为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公共道德、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
和健康、与黄金和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施、保护可耗尽的自然资源以及保护具有艺术、历史和考古价值的国家珍宝所
必需的行动和措施。

第五条
国民待遇
缔约双方同意，对于进口至各自领土的对方产品，在国内税收及影响其销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的所有
其他国内法律法规方面，所给予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同类国内产品的待遇。

第六条
国营贸易企业

本协议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方维持或设立1.国营贸易企业。
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维持或建立的任何国营企业的行为方式2.不违背本协定规定的缔约方义务，并在与另一缔约

方之间的进口和出口中给予非歧视性待遇。

第七条
原产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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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本协定规定约束的产品，只要1.满足本协定附件C所规定的原产地规则（该附件构成本协定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即有资格享受优惠待遇。

为促进任一缔约方特定工业部门的发展，可通过相互协商降低2.这些部门制造或生产产品的增值标准。

第八条
保障措施

若根据本协定享受优惠待遇的产品以特定方式或数量进口至1.某一缔约方领土，导致或威胁导致进口缔约方遭受
严重损害，则该进口缔约方可在事先协商后（紧急情况除外），无差别地临时中止协定项下授予的优惠待遇。

当任一缔约方根据本条第一款采取行动时，应2.立即通知另一缔约方及第十一条设立的联合委员会。委员会应
与相关缔约方进行磋商，并努力达成双方可接受的补救协议。若委员会磋商未能在六十日内解决问题，受该行动影
响的缔约方有权撤回优惠待遇。

第九条
国内立法

缔约方有权自由适用其国内立法以限制进口，在价格1.受到包括补贴或倾销在内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影响的情况下。

缔约方承诺尽早通过主管机构通知2.关于影响互惠贸易的此类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调查启动及初步和最终结论。

第十条
国际收支措施

尽管有本协定的规定，任何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缔约方可暂时中止1.关于根据本协定允许进口的商品数量和价值的优惠待遇。

当采取此类行动时，发起此类行动的缔约方应同时通知其他缔约方。
任何根据本条第一款采取行动的缔约方，应应2.其他缔约方的请求，提供充分的磋商机会，以期保持本协定所提

供的优惠待遇的稳定性。

第十一条
联合委员会

应设立一个部长级的联合委员会。委员会应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以1.审查本协议的执行进展情况，并确保
本协议带来的贸易扩张利益公平地惠及双方缔约方。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设立小组委员会和/或工作组。

为了促进合作 为加强海关事务合作，缔约方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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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处理包括关税税则协调在内的海关相关问题。工作组应根据需要经常召开会议，并向委员会报告其审议情况。

委员会应为任何缔约方就影响本协定实施的任何事项提出的陈述提供充分的磋商机会。3.委员会应采取适当措
施，在陈述提出后6个月内解决由此产生的任何问题。各缔约方应立即实施此类措施。

委员会应指定每个国家的一个工商业最高商会作为节点商会，4.代表工商业就与本协定相关的事项发表意见。

第十二条
磋商

各缔约方应对另一缔约方就影响本协定运作的任何事项可能提出的陈述给予同情考虑，并提供充分机会，1.就
此进行磋商。

委员会可根据一缔约方的请求召开会议，审议任何无法通过上述第1款规定的磋商找到满意解决方案的事项。2.

第十三条
争端解决

缔约方的商业实体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争端应提交至节点最高商会进行友好1.解决。此类提交应尽可能通过商
会之间的相互磋商解决。如未能达成友好解决方案，则应将此事提交仲裁庭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仲裁庭应由联合
委员会在与两国相关仲裁机构磋商后组建。

缔约方之间关于本协议条款解释和适用的任何争端，或在其框架内通过的任何文书的争端，应通过谈判友好解
决，若谈判未果，任一缔约方可向委员会发出通知。2.

第十四条
协议的期限和终止
本协议将持续有效，直至任一缔约方向另一方发出终止协议的六个月书面通知。

第十五条
修正案

本协定可通过缔约方双方协议进行修改或修正。此类修改或修正的提案应提交至联合委员会，经联合委员会接受
后，应按照各缔约方适用的法律程序予以批准。此类修改或修正在外交换文确认后生效，并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1.

但在紧急情况下，缔约2.方可考虑修改提案，若达成一致，则通过交换外交照会予以实施。

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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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阿富汗政府给予优惠关税的商品清单见附件A，印度政府给予优惠关税的商品清单见附件B，二者均为本协议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

第十七条
生效

本协定应自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宪法要求和程序之日起第三十日生效。1.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2.

2003年3月6日订于新德里，一式两份，每份均用印地语、达里语和英语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遇解释分歧，以英文文本为
准。3.

(阿伦·贾特利)部长 商业和工业部长�印度共和国政府 (赛义德·穆斯塔法·卡齐米)�商业部长�阿富汗过渡伊
斯兰国

附件A

阿富汗政府授予优惠关税的物品清单

序号�HS编码�产品描述 最惠国税率百分比 优惠关税税率�*

1 090230 红茶（发酵） 临时免税 100

2 090240 其他红茶 临时免税 100

3 300210 抗血清及其他血液成分；改性免疫制品 7 100

4 300390 其他阿育吠陀、顺势疗法药物 7 100

5 300490 其他零售药品 7 100

6 170199 精制糖 临时免税 100

7 252310 水泥熟料 25 100

8 252321 白水泥 25 100

(*�优惠幅度)

附件B

印度政府给予优惠关税的物品清单
序号 HS编码 产品描述 最惠国税率百分比 优惠幅度*

1 080620 绿葡萄干 105 50%

2 080620 绿色大颗粒 105 50%

3 080620 黑葡萄干 105 50%

4 080620 红葡萄干 105 50%

5 081310 干杏坚果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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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81310 杏干 30 50%

7 080420 无花果干 30 100%

8 080250 闭壳开心果 30 100%

9 080250 开壳开心果 30 100%

10 080250 去壳开心果（果仁） 30 100%

11 080231 带壳核桃 30 50%

12 080232 去壳核桃 30 50%

13 081340 李子干 30 50%

14 080212 薄壳杏仁 65卢比/公斤 50%

15 080212 硬壳杏仁 65卢比/公斤 50%

16 080212 去壳杏仁 65卢比/公斤 50%

17 081340 桑葚干 30 100%

18 081340 烤松子 30 100%

19 080620 黄金葡萄干 105 50%

20 081310 苦杏仁（去壳） 30 50%

21 081310 苦杏仁（带壳） 30 50%

22 080620 绿葡萄干（除大粒外） 105 50%

23 081340 酸樱桃干 30 50%

24 080610 新鲜葡萄，所有类型 40 50%

25 080719 新鲜甜瓜 30 100%

26 080810 新鲜苹果 50 50%

27 080910 新鲜杏子 30 50%

28 081090 石榴 30 50%

29 090910 茴香籽 30 50%

30 090940 葛缕子籽,�白色,�黑色卡贾克 30 50%

31 120400 亚麻籽 30 50%

32 120740 芝麻籽等 30 50%

33 121110 药用甘草根植物等。 30 50%

34 121410 紫花苜蓿籽 30 50%

35 130190 阿魏 30 100%

36 710310 青金石、红宝石、祖母绿等（未加工） 30 100%

37 710391 翡翠（其他加工） 30 100%

38 710399 青金石、红宝石（其他加工） 30 100%

(*�优惠幅度)

附件C

原产地规则
1.�简称/生效:-本规则可称为阿富汗与印度共和国之间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货物原产地确定规则。

2.�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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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则适用于从任一缔约方境内发运的产品。
3.�原产地确定：-除非相关主管机构确认此类产品符合本规则规定的条件，否则任何产品均不得被视为任一国家的原产或制造产品。
4.�进口时申报：-产品进口商应在进口时：

申报该产品为进口来源国的原产或制造产品a.且该产品有资格享受本协定项下的优惠待遇，并提供本规则规定的
证明。b.

5.�原产品：-

受本协定覆盖的产品，从一缔约方进口至另一缔约方领土，且符合本协定第9条规则中直接运输定义的，若满足以下
任一原产地要求条件，则有资格享受优惠待遇：

如第6条规则所定义，在出口缔约方领土内完全生产或获得的产品；或a.非在出口缔约方领土内完全生产或获得
的产品，但所述b.产品符合第7条规则或结合第7条规则解读的第8条规则的要求。

6.�完全生产或获得：-在第5条规则(a)款的含义范围内，以下产品应视为在出口缔约方领土内完全生产或获得：
从其土壤、水域或海床提取的原材料或矿产品；a.

在当地收获的植物产品；b.

在当地出生和饲养的动物；c.

从上述第(c)款所指动物获得的产品；d.

通过在当地进行的狩猎或捕鱼获得的产品；e.

由其船舶在公海捕捞的海洋捕捞产品和其他海产品；f.

由其加工船仅使用第(f)款所述产品加工和/或制成的产品g.；
在该地收集的废旧物品，仅适用于原材料回收；h.

在该地进行制造操作所产生的废料和碎屑；i.

从位于其领海以外的海床或海床以下提取的产品，前提是j.该缔约方拥有独家开采权；
go在该地完全由上述(a)至(j)款所述产品生产的产品 .k.

7.�非完全生产或获得：-

根据第5条规则(b)款的含义，经过加工或处理的产品，其使用的非缔约方国家或未确定原产地的材料、零件或
产品的总价值不超过所生产或获得产品的离岸价值的50%，且最终制造过程在出口缔约方领土内完成，则有资格享
受优惠待遇，但须遵守第7条规则(b)、(c)、(d)和(e)款及第8条规则的规定。当所获得的产品满足以下条件时，非原
产材料应被视为充分加工或处理：

归类于协调商品描述和编码系统四位税目级别的税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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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制造过程中使用的所有非原产材料所归类的税目。为确定产品是否源自缔约方领土，无需c.确认用于生产
该产品的电力、燃料、厂房设备及机械工具是否源自第三国。下列情形无论如何均视为不足以赋予d.原产品资格的加
工或处理（无论是否发生税目变更）：确保产品在运输和储存期间保持良好状态的作业（通风、1.摊晾、干燥、冷却、
盐渍、二氧化硫或其他水溶液处理、剔除损坏部分及类似作业）；简单的除尘、筛分、分拣、分级、搭配（包括2.成
套物品组装）、洗涤、涂漆、切割作业；（i）更换包装及分拆或组装托运货物、3.（ii）简单切片、切割及重新包装
或装瓶/装袋/装箱、固定于卡片或纸板等，以及其他简单包装作业；在产品或其包装上附加标记、标签或其他类似识
别标志；4.产品的简单混合（无论是否不同种类），且混合物中一种或多种成分不5.符合本规则规定的原产品认定条
件；将产品部件简单组装成完整产品；6.（a）至（f）项所述两种或多种操作的组合；7.动物屠宰。8.非原产材料、
部件或产品的价值应取：e.可证明的材料、部件或产品进口时的到岸价值；或i.在加工或处理发生地缔约方领土内，
对未确定原产地的材料、部件或产品支付的最早可核实价格；ii.

8.�累计原产地规则:-对于符合规则5(b)中规定的原产地要求并由任一缔约方出口，且使用了另一缔约方领土内原产的材料、零件或产品的产品，
出口缔约方领土内的增值部分不得低于出口产品离岸价值的30%，且缔约方领土内的累计增值部分不得低于出口产

品离岸价值的40%。

9.�直接运输:-�以下情况应被视为从出口国直接运输至进口国
被视为直接从出口国运往进口国。 y:

如果产品运输过程中未经过除缔约方国家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领土a.缔约方。产品运输涉及通过一个或多个中
间国家过境，无论是否进行b.转运或在这些国家的临时存储；前提是过境入境是由于地理原因或完全与运输相关的
考虑i.要求；产品未在当地进行贸易或消费；且ii.产品在当地除卸货和重装或任何iii.为保持其良好状态所需的操作外
未经过任何其他操作。

10.�包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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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产品原产地时，包装应被视为与其内装产品构成一个整体。但如果国家立法有要求，包装可被单独处理。
11.�原产地证书：-符合附件格式原产地证书要求的产品，应支持由出口国政府指定并通知另一国家的机构根据缔约双方共同制定和批准的
认证程序签发的优惠待遇。
12.�禁止事项：-�任一国家可

禁止进口含有与其无经济和商业关系国家原产投入物的产品；
13.�缔约方之间的合作：-

缔约方应尽力合作以明确原产地证书中投入物的原产地。a.原产地。缔约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处理、调查并酌情采
取b.法律和/或行政行动，防止通过虚假申报原产国或伪造原始文件规避本协定。缔约双方将在发生c.规避或涉嫌规避
协定的情况下，根据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充分合作，解决规避引发的问题，包括应请求并基于个案安排促进双方代表
进行联合工厂访问和接触。若任一方认为原产地规则正被规避，可请求就d.相关事项进行磋商，以寻求双方满意的解
决方案。各方应及时举行此类磋商。

14.�审查：-

本规则可在任一缔约方请求下随时进行审查，并可根据双方协商一致进行修改。

注释：
In包括矿物燃料、润滑剂及相关材料以及矿物或金属矿石 s1.

包括农业和林业产品2.

“船舶”指从事商业捕鱼的渔船，在缔约方国家注册，并由该缔约方公民或公民团体、合伙企业、公司或协会运
营，且在该国正式注册，其至少60%的股权由该缔约方公民和/或政府持有，或75%由缔约方公民和/或政府持有。但
根据双边协议从事商业捕鱼的船舶所捕获的产品，若协议规定此类船舶的租赁和/或缔约方之间的捕获物共享，亦可
享受优惠待遇。3.

对于由政府机构运营的船舶或加工船，悬挂4.缔约方旗帜的要求不适用。
就本协议而言，“加工船”指任何定义的船只，用于加工5.和/或船上制造产品，且这些产品完全来自第6条规则(f)

款所述的产品。第8条规则所暗示的累积意味着，只有在一缔约方领土内获得原产地资格的产品，6.当作为投入物用
于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有资格获得优惠待遇的成品时，方可被考虑。

原产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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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物发运自（出口商名称、地址、国家） 参考编号
印度-阿富汗优惠贸易安排（IAPTA）
（联合声明和证书）
签发于.

（国家）
（见背面注释）

2.�货物发运至（收货人名称、地址、国家） 4.�官方使用
3.�运输方式和路线（如已知）
5.�税目编号�6.�标记和编号�7.�包装件数及种类�8.�原产地标准�9.�毛重�10.�发票编号及日期�（参见背面注释）�或其他数
量
11.�出口商声明
签署人特此声明上述细节及陈述均正确无误；且所有货
物均生产于
.

(国家)

且符合印度-亚太贸易协定中针对出口至
.

(进口国)

.

地点和日期，授权签署人签名

12.�证书：
兹证明，经核查，出口商声明内容正确无误。

.

认证机构的地点、日期、签名及盖章。
产品欲享受优惠待遇，须满足以下条件：

属于本协议项下目的地国给予减让的合格产品描述范围内；符合印度-亚太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每项托运货
物中的物品均须独立符合资格；且
符合印度-亚太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规定的托运条件。一般而言，产品须根据本协议第9条规则直接从出口国
运至目的地国。

二、需在第8栏填写的条目
优惠产品必须根据《印度-亚太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第6条规则，在出口缔约方完全生产或获得；若未在出口缔
约方完全生产或获得，则须符合第7条规则或第8条规则的资格。完全生产或获得的产品在第8栏填写字母‘A’。非
完全生产或获得的产品，第8栏应按以下方式填写：

对于符合第7条规则原产地标准的产品，在第8栏填入字母‘B’。字母的填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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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标注所使用的来自非缔约方或未确定原产地的材料、零件或产品的价值总和，以产品离岸价值的百
分比表示；（例如B(�)百分比）。
对于符合第8条规则原产地标准的产品，在第8栏填写字母‘C’。填写字母‘C’后需注明出口缔约方领土内产出的成分
总和占出口产品离岸价值的百分比：（例如‘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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